
上海市水务局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受理号：SHSX20256058

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：

你单位于 2025年 12月 19日提出河道管理范围内特定活动

审批申请已收悉。经审查，你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

法定条件、标准，根据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的

有关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一、根据《关于长风 5A公共绿地新建工程调整项目投资估

算的批复》（普发改投〔2017〕110号），拟对长风 5A 公共绿

地被污染的土壤与地下水进行修复，同意你单位在苏州河河道

管理范围内从事该修复工程的相关方案。

二、本活动位于苏州河北岸（中环路~老木渎港西岸），拟

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壤实施修复，涉及面积约 898m2。

三、你单位应严格按照上报内容组织实施有关活动，不得

从事上报内容以外的其他活动。

四、实施期间，你单位应落实好实施影响范围内防汛设施

的监测和保护工作，落实防汛预案及防汛责任制，及时掌握气



象和水位信息，确保防汛安全。

五、本次活动结束后，你单位应及时清理现场，并经市、

区水务管理部门核验通过。

六、本次申请从事有关活动的期限：自批复之日起至 2026

年 12月 31日。

上海市水务局
@上海市水务 局@

2025 年 12 月 29 日

 

抄送：市水务局执法总队，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，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

中心，普陀区水务局。


	W_JDSTYPE
	W_SLBH
	W_APPLIER

		2025-12-29T11:35:37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